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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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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封存

碳交易

碳足跡

碳中和

碳盤查

碳減量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

透過節能或任何
技術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量

每公噸碳在市場上
以價格來買賣

產品生命週期
直接與間接碳
排放量

排多少碳就抵消多少碳

將捕獲或壓縮的
碳長期封存



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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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

增加的碳與減少的碳
相互抵銷，就能達成
「碳中和」狀態

淨零

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
扣除人為移除的量等於
零。這個詞從《巴黎協
定》而來，目前全球已
有128個國家宣示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的目標。



溫室氣體的種類

人為溫室氣體 人為活動

二氧化碳(CO2)
燃燒石化燃料(如石油、煤、天然氣) 、土地利用變更、
工業製程

甲烷(CH4) 碳氫化合物燃料、畜牧業、農耕、垃圾掩埋場

氧化亞氮(N2O) 燃燒石化燃料、污水處理、化學工業製程、農作物
肥料使用

氫氟碳化物(HFCs) 冷凍冷藏、半導體製程

全氟碳化物(PFCs) 半導體製程、鋁製產業

六氟化硫(SF6) 半導體製程、重工業、鋁鎂合金、電力開關設備

三氟化氮(NF3) 製造平面電視、電腦顯示器、小型電路和太陽能板



學校可能排放的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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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潛勢值(G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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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 CO2e
二氧化碳當量(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把不同的溫室氣體對於暖化的影響程度用同一種單位來表示

溫室氣體種類
全球暖化潛勢 (GWP)

SAR, 1995 TAR, 2001 AR 4, 2007 AR 5, 2013
二氧化碳 (CO2) 1 1 1 1
甲烷 (CH4) 21 23 25 28
氧化亞氮 (N2O) 310 296 298 265
氫氟碳化物 (HFCs) 140 ~ 11,700 12~12,000 124~14,800 1~12,400
全氟碳化物 (PFCs) 6,500 ~ 9,200 5,700~11,900 7,390~17,700 1~17,400
六氟化硫 (SF6) 23,900 22,200 22,800 23,500
三氟化氮 (NF3) － 10,800 17,200 16,100



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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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直接監測法
u 直接監測排氣濃度和流率來量測溫室氣體排放量，準確度較高但非常

少見。
u 我國尚未要求強制監測，且未建立標準化量測方法。

u 質量平衡法
u 對製程中物質質量與能量的進出、產生、消耗及轉換的平衡計算。

u 某些製程排放可用質量平衡法。

u 排放係數法
CO2e排放量 = ∑[活動數據 x 碳排放係數 (x GWP值) ]

u 活動數據：如燃油使用量、產品產量等；又如交通運輸的燃油使用量、
車行里程、人行旅程或貨物運輸量等。



國際溫室氣體發展趨勢



2022年全球最關注的風險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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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性議題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2全球風險報告」

海平面

上升

極端

氣候
沙漠化

生態

平衡
水資源

糧食

安全

氣候行動失敗

極端天氣

生物多樣性減少

民生危機

傳染病

人為的環境破壞和災害

自然資源危機

債務危機

社會凝聚力減弱

地緣經濟的對抗

n 世界經濟論壇WEF於2022年1月
發布2022年全球風險報告，WEF
聚集了近700名專家，研究了30
種風險，分析這些風險的可能性
與影響。

n 與環境相關的十大衝擊性議題中，
2022年共有5項重大風險

n 氣侯變遷對全球的影響



國際氣候行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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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協定施行目標：
本世紀末溫升在
2℃以下，追求1.5℃



1850-2018

京都議定書 (1997) 巴黎協定 (2015)

期間 第一承諾期：2008~2012年
第二承諾期：2013~2020年 2020年起，接替「京都議定書」

減量
目標

Top-Down

1. 聯合國設定締約方之減量目
標

2. 附件一締約方(工業化國家)
在2008~2012年間，應較
1990年排放量平均下降
5.2%

Bottom-Up

1. 締約方提交國家自訂貢獻(NDCs)
予聯合國

2. 締約方應盡早使溫室氣體總排放
量達到峰值，並於本世紀後半達
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與碳匯之平
衡

從京都議定書至巴黎協定



資料來源：UNFCCC

國家
國家自主決定貢獻(NDCs)

減量目標 基準年

中國

2020年碳排放密集度漸基準年
少40% - 45%(2014已降了
33.8%)；非化石燃料占一次能源
消費比重提升至15%。

2005

墨西哥 2030年減量25%，若取得國際
協助目標可提高至 40% BAU

南韓 2030年減量37% BAU

新加坡 2030年碳排放密集度較基準年
減量36% 2005

國家
國家自主決定貢獻(NDCs)

減量目標 基準年

美國 2025年較基準年至少減少26-28% 2005

歐盟 2030年較基準年至少減少40% 1990

俄羅斯 2030年較基準年至少減少25-30% 1990

日本 2030年較基準年至少減少26%
(若跟2005年比較減少25%) 2013

加拿大 2030年較基準年至少減少30% 2005

澳洲 2030年較基準年至少減少26-28% 2005

紐西蘭 2030年較基準年至少減少30% 2005

瑞士 2030年較基準年減量50%
2050年較基準年減量70~85% 1990

主要國家NDC之減碳目標設定



v 期望將全球暖化溫度限制在1.5度以內，
需在2030年將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
45%(相較於2010年)。

v 各國應持續加強且更新NDCs 之內容，需
於2025年時通報2035年為目標年的NDCs、
於2030年時通報2040年為目標年的NDCs。

v 逐步減少化石燃料，承諾於2030年減少
30%甲烷排放(相較於2020年)，且淘汰煤
炭。

v 碳定價機制(Article 6) 為重要的減量工具，
本次會議敲定其細節並且訂出碳市場規則。

v 建立 《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格
拉斯哥森林與土地使用宣言》《格拉斯哥
突破倡議》 、《車輛淨零排放宣言》…
等。

COP26格拉斯哥氣候大會(2021.11)



n 「全球甲烷承諾」(Global Methane Pledge)：105 個國家簽署承諾，宣示未來十年要減少
30% 的甲烷排放量，以減緩氣候危機。但中國、俄羅斯、印度與伊朗並未加入，畜牧業及
產煤大國澳洲也未加入。

n 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lasgow Financial Alliance for Net Zero, GFANZ)： 450家金融
機構、130 兆美元資產的「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簽署了協助朝向全球淨零排放發展的永
續金融原則。但其中並不包含結束化石燃料投資，或將資金轉向氣候解決方案，也並未排除
碳抵換機制。

n 《格拉斯哥領袖森林與土地利用宣言》(Glasgow Leaders’ Declaration on Forest and 
Land Use)：全球超過 100 位領袖承諾，將在 2030 年前終止森林濫伐與土地流失等問題，
並籌集近 140 億英鎊(約 5.2 兆新臺幣)公私資金處理相關議題。

n 《格拉斯哥突破倡議》(Glasgow Breakthroughs)：超過 40 國
家領袖簽署國同意優先，針對鋼鐵、道路運輸、農業、氫能和電
力五大行業，協調和制定全球標準和政策，促進產能上升、價格
下降，力圖在 2030 年讓綠能成為可負擔、易取得和具吸引力的選
擇，其簽署國已涵蓋全球七成以上的經濟體。

COP26格拉斯哥氣候大會(2021.11)



n 「零碳車承諾」：包括福特汽車(Ford)、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賓士(Mercedes-Benz)、富豪汽車(Volvo)在內的11家汽車製造商，承諾
在 2035 年前，主要市場全部銷售零碳新車，意味著在未來電動車將成為主流。

n 「綠色航運承諾」：200 家企業承諾在 2030 年前實現零碳船舶和燃料的規模化和商業
化，另有 22 國簽署了《克萊德班克宣言》(Clydebank Declaration)，計劃在 2025 年前
成立六條綠色航線，航行在此航線的船隻須使用低碳或零碳燃料，路線將橫跨亞洲到美
國，沙烏地阿拉伯到中國與印度，並希望 2030 年後增加航線。

n 企業領袖提出改造與融資承諾：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承諾以「貝佐斯地球基金」
（Bezos Earth Fund）名義捐出 20 億美元，用於恢復自然、改造糧食系統；微軟創辦人
比爾蓋茲則與歐盟委員會、歐洲投資銀行目標籌集 10 億美元，提供氫能、航空、能源儲
存和碳補獲等創新科技發展融資。

n 全球著眼 2030 中期減排目標：「2050 淨零碳排」已是全球共識，會議中各地政府與產
業著重規劃未來十年，即 2030 為目標的諸多減碳工作，如：巴西及南韓分別將 2030 減
排目標提升至 50% 及 40%。

COP26格拉斯哥氣候大會(2021.11)



COP26會議結論及重點

科學證據與氣候緊急 溫升1.1℃已是現狀，未來10年為關鍵

調適工作之強化
2022年底前提交調適通訊；成立為期二年的格拉斯哥-沙
姆沙伊赫工作計畫檢視全球調適目標，以落實巴黎協定；
要求已開發國家至少加倍協助開發中國家推動調適工作

NDC更新期程確立 國家自訂貢獻(NDC)未提交更新者，應於2022年底前提交；
2025年應提交2035年目標，2030年提交2040年目標

推動長期策略 將於2022年提出長期策略評估報告

溫室氣體削減行動
致力非CO2含甲烷在內的溫室氣體減排；要求快速加大乾
淨電力系統及能源效率策略，逐步減少有增無減的燃煤電
廠及汰除沒有效率的化石能源補貼，促進公正轉型

透明度規則確立 包括各項申報表單內涵及其格式、第六條各項申報選項

第六條市場/非市場方法
確立國際可轉讓減緩成果轉移機制及永續發展機制是用方
法；成立格拉斯哥非市場方法委員會鼓勵各界提出執行具
發展潛力項目，如循環經濟、財務政策等

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v 目前情況：近50個國家地區的環保首長進行「氣候賠償」等議題討
論，這也將納入COP27正式議程中商議。

v COP27的埃及特別代表阿布爾馬格（Wael Aboulmagd）抨擊，富
國不遵守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協助開發中國家減緩氣候變遷衝擊的
協議。阿布爾馬格表示，「這筆款項是過去在2009年COP15上所
承諾的，但這項千億美元的目標根本從未實現過。」

v 非洲產生的碳排放量不到全球的 4% ，卻見證了氣候變化帶來的最
嚴重的災害。而且，非洲地區的氣溫上升速度已超過全球平均水準。

v 接下來值得關注：COP27針對非洲等地的氣候賠償等議題，會提
出哪些解決方案。

COP27埃及氣候大會(2022.11)



19

淨零排放：係指國家、企業、團體或個人在一定時間內因生產、生活等過程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節能減碳後)，藉由碳匯(如植林)、CCS等負碳技術、取得
碳權等方式來抵銷，以達成淨零排放。

2050淨零排放已成國際趨勢

國際碳關稅

二大進口經濟體對
進口產品課徵碳關稅

影
響
擴
散 國際企業減碳協議

p恐引發全球
碳關稅貿易障礙，
減碳不僅是環保課
題，更是攸關產業
生存的課題

p各國減碳措施及強
度能否支持產業因
應供應鏈要求，成
為產業國際競爭力
關鍵

國家與企業均強化減碳力道 對產業影響

2050淨零排放目標



碳邊境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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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2024年
訂定碳關稅

規劃2025前全國
碳市場納入高耗
能產業，預計納
入碳關稅

資料來源：李堅明教授(2020),聯合國氣候峰會登場全球限碳目標新挑戰。

•加拿大、墨西哥
•碳關稅規劃中

我國為出口導向國家，根據財政部統計資料，美國與歐盟分別是台灣2021年
第三大與第四大出口市場，兩者合計貢獻台灣「直接出口」超過千億美元，
占台灣總出口金額達21%。2022年1-7月的最新統計，台灣對美國出口也已
達451億美元、年增29%，對歐盟出口累計209億美元、年增21%。

2023年試行；2027年實施



碳邊境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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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美國清潔競爭法案（CCA）

預計執行時間 2023年試行；2027年實施 2024年實施

產品項目
1.鋼鐵、鋁、水泥、化肥、電力
2.氫、氨、有機化學品、塑膠和使用上
述原料的加工產品

1.碳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包括化石燃料、
化肥、造紙、水泥、玻璃、鋼鐵、鋁、
氫、乙醇等25個行業。
2.2026年起，徵收對象還會開始向下游
延伸，擴大至碳密集原料達500磅以上
的成品，2028年門檻再降至100磅

徵收對象 進口商 進口商與美國國內製造商（豁免最低度
開發國家）

計價方式

◎進口商須按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TS）
的每周平均碳價（目前約每噸 84 歐元）
計價購買CBAM憑證
◎進口商品若已在原產國付過碳稅或購
買排放配額則可豁免，避免重複計算

◎超出美國該行業碳排放強度基準線部
份 X 55美元/噸（年漲5%）
◎2025年起基準線逐年下調

產品碳排量 單位產品碳含量 (直接+能源間接排放)
產品進口量×單位產品碳含量

採納透明且可核實的國家所提供的碳排
數據，對那些數據不透明的國家，以原
產國整體經濟的碳排放強度來算。



我國溫室氣體管理制度



台灣2050淨零排放

中小企業壓力

中小企業急需

國際品牌商要求其供
應鏈達到產品碳中和

歐盟公布CBAM
草案2023年實施

總統：2050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標
111年國慶演說：我們也要和世界同步，持續採取因應極端氣候的行動。
今年三月，我們公布了淨零轉型的路徑圖；而《氣候變遷因應法》草
案，也已經送請立法院審議。這不只是台灣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更是
我們要共同承擔的世代責任。

中小企業問題 家數多、人力/技術/資訊/經費缺乏

我國宣示2050淨零
目標要和國際主流同
步

建構碳盤查、碳足跡、減碳能力



台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



台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



台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



台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



台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



台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



台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



台灣2050淨零排放策略



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



台灣減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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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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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
溫管法第4條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139年
（西元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94年（西元2005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50%以下。

105

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

（104.7.1施行）

106
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行動綱領

（106.2.23行政院核定）

107

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方案

（107.3.22行政院核定）

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107.10.3行政院核定）

108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108.8環保署 核定）

第一階段管制目標(105~109年)較基準(94)年-2%

第二階段管制目標(110~104年)較基準年-10%
第三階段管制目標(105~109年)較基準年-20%

109 年預計溫室氣體排放量260.717 MtCO2e
中
程

短
程

先緩後加速

2050年2005年



溫管法第二階段管制目標

n 114年國家溫室氣體淨排放量：降為94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再減少
10%（241.011MtCO2e）

n 114年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0.388公斤CO2e/度

資料來源：環保署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公聽會籌劃研商會議(109年9月23日)



我國歷年電力碳排放係數



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

■ 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直接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及使用電力

的間接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合計達2.5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

製造業

■ 自2023年1月1日起適用，並應於2023年8月31日前完成2022

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C%96%E7%9F%B3


上市上櫃公司氣候相關資訊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盤查個體
公司

資本額100億元
以上及鋼鐵、水
泥業公司

資本額50~100
億元公司

資本額50億元
以下公司

☉合併報表
子公司完成

盤查

☉合併報表
子公司完成

查證

☉盤查個體
公司

☉合併報表
子公司完成

盤查

☉個體公司
完成查證

☉個體公司
完成查證

☉合併報表
子公司完成

查證

☉盤查個體
公司

☉合併報表
子公司完成

盤查

☉個體公司
完成查證

■ 揭露項目總共有九大項

■ 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情形

■ 應揭露項為管理階層的監

督治理、辨識氣候風險對

業、財務影響、極端氣候

對財務的影響、整體風險

管理制度

■ 情境分析包括參數假設、

轉型計劃的內容、碳定價

制定基礎、使用碳抵換或

再生能源額度或數量



碳標籤&減碳標籤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目
標

v確認產品碳足跡計算準則、方法
v建立碳標籤制度

v 減碳承諾
v 與減碳基線相比，該產品在三年內達到
3%以上之碳減量。

v 實施原則
v 廠商提出申請三年內達成之減量承諾，達
成經審查通過者，取得簡碳標籤使用權；
逾期未達成減碳承諾者，駁回其申請。

策
略

v設計統一格式之碳標籤外觀
v建立碳標籤申請/核發制度，獎
勵自願性碳標示

標
示

 
 
 
 
 
 
 
 
 
 
 

 
 
 
 
 
 
 
 
 

 

100 g
Since 2015



碳標籤產品



減碳標籤產品



企業因應之道



企業面臨的碳焦慮

上市櫃公司

環保署列管

供應商要求

外銷

自主因應(自願性)



企業如何因應

組織碳盤查 減碳 國際倡議

碳足跡

CDP問卷

DJSI問卷

︒
︒
︒

ISO14064-1

ISO14067

ISO46001
ISO50001

碳中和

PAS2060

ISO14051



ISO14064-1溫室氣體排放量分類

類別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固定式燃燒01

移動式燃燒02

03

04

05

工業製程

人為系統逸散

土地使用、土地使用變化及林業
之排放與移除

類別2 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

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
(蒸氣、熱能、冷能、高壓空氣)

類別3 運輸造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下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員工通勤造成之排放

客戶和訪客運輸造成之排放

商務旅行造成之排放

類別4 組織使用產品造成之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

購買商品之上游排放

購買資本物品之上游排放

處置固態及液態廢棄物造成之排放

租賃設備資產使用造成之排放

顧問諮詢、清潔、維護等或其他
服務

類別5 使用來自組織之產品造成的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產品使用階段之排放

下游租賃資產之排放

產品壽命終止階段之排放

投資產生之排放(金融機構適用)

類別6 其他來源
造成之
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

01

02

01

02

03

04

05

01

02

03

04

05

01

02

03

04



ISO14067產品碳足跡

焚化/掩埋

資源開採

運輸/配銷運輸(一) 製造/填充 包裝/倉儲

零售/使用

回收/再生

n 量測產品生命週期中，因直接及間接活動或累積於
產品中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